
【摘要】本文通过比较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前后企业所得税税率、扣除项目、扣除比例等方面的变化，具体分析了每

项变化对内外资企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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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合并对内外资企业的影响

我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将于 2008年 1月 1日起施行，

并同时取代 1993年 12月 13日公布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

和 1991年 4月 9日公布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

法》。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在纳税人、税率、扣除项目、税收优惠

等方面与现行的两部企业所得税法有诸多的不同。笔者拟就

其对内外资企业的影响作一分析。

（一）

1. 所得税税率变化的影响。目前，内资企业名义所得税税

率为 33%，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 3万元（含 3万元）以下的企

业，暂减按 18%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 10

万元（含 10 万元）以下的企业，暂减按 27%的税率征收所得

税。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可

减按 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

度起免征所得税 2年。

目前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适用名义所得税税

率是：淤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

产、经营的机构、场所所得应纳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30%，地

方所得税税率为 3%。于对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

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设立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

业，其所得税减按 24%征收。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其经营

期在 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 1年和第 2年免

征企业所得税，第 3年至第 5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即“两

免三减半”。盂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

外国企业和在沿海港口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浦东新

区开办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其所得税减按 15%征收。榆自

2001年 1月 1日起，对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

所，而有取得来源与中国境内的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

其他所得，或虽设立机构、场所，但上述所得与其机构、场所没

有实际联系的，按照 10%的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在现行税收政策下，外商投资企业的

名义税率和实际税负远远低于内资企业。近年来,内资企业平

均实际税负为 22% ~24%，而外商投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

10% ~ 13%。实行新所得税法后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

一定为 25%, 企业实际税负将为 11%左右。相比现行所得税

法，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虽有提高，但实际税负变化

并不大，新所得税税率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盈利影响并不大，而

实行新所得税法后，内资企业的名义和实际税负均有大幅度

的降低，内资企业实际纳税负担也将大大降低。

2. 应纳税所得计算方法变化的影响。内资企业按照现行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应当就其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缴纳

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收入总额包括：生产、经营收入，财产转

让收入，利息收入，租赁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股息收入及

其他收入。而外商投资企业就其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缴

纳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

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其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去成

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居民企业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

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

总额，减去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

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新《企业所得税法》

特别明确地规定了企业的收入总额包括：销售货物收入，提供

劳务收入，转让财产收入，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利息

收入，租金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接受捐赠收入及其他收

入。内外资企业今后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核算口径、范围一

致，因而计算收入更加清晰明了，操作性大大增强。

3. 扣除项目变化的影响。现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

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规定的范围、标准扣除：淤纳税

人在生产、经营期间，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实际

发生数扣除；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不高于金融

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

于纳税人支付给职工的工资，按照计税工资扣除。计税工资的

具体标准，在财政部规定的范围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规定，报财政部备案。盂纳税人的职工工会经费、职工福

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分别按照计税工资总额的 2%、14%、

1.5%计算扣除。榆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

纳税所得额 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外商投资企

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款，准予

援 财会月刊渊综合冤窑27窑阴



在汇总纳税时，从其应纳税额中扣除。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外商投资企业公益、救济性捐赠有关税务处理问题的批复》

中明确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用于中国境内公益、救济性质的捐

赠，可以作为企业当期的成本、费用列支。也就是说，外资企业

的公益、救济性捐赠没有扣除额度的限制，均可全额扣除。

与现行的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相比，新《企业所得税法》明

确规定了扣除内容，取消了相关扣除项目据实扣除的优惠，统

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扣除项目和扣除标准，肯定了凡是

与企业生产经营有关的费用、支出均可以据实予以扣除。新的

规定使得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成本准予税

前扣除，有利于以实际净所得衡量企业的税收负担能力，真正

实现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公平税收负担。

4. 不得扣除项目变化的影响。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资本性支出，无形资产受让、开发支

出，违法经营的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各项税收的滞纳

金、罚金和罚款，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损失有赔偿的部分，

超过国家规定允许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以及非公益、救

济性的捐赠，各种赞助支出以及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各项

支出等项目不得扣除，主要包括下列支出：淤向投资者支付的

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项；于企业所得税税款；盂税

收滞纳金；榆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虞本法第九条

规定以外的捐赠支出；愚赞助支出；舆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

出；余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支出。如企业对外投资期间，投

资资产的成本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

（二）

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两税合并对企业的影响，下面列举

一个实例，基本数据如下：

假设一个内资（外资）企业伊伊年度共发生下列收入事项：

淤产品销售收入 8 000万元；于清理固定资产盘盈收入 50万

元；盂转让商标使用权收入 150万元；榆购买国库券获得利息

收入 20万元；虞获得股利分红收入 6万元。

该企业伊伊年度发生各项支出如下：淤产品销售成本（不

包括工资）3 000万元；于产品销售费用 200万元；盂产品销售

税金 300万元；榆职工 1 000 人，全年发放职工工资总额为

2 000万元；虞按标准提取职工工会经费 40万元、职工福利

费 280万元、职工教育经费 30万元；愚自行开发一项专利技

术发生研发费用 50万元；舆公益、救济性捐赠 300万元，非公

益性捐赠 10万元。

员. 按现行税法计算内资（外资）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应纳

税额等项目。假设内外资企业均适用 30%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和 3%的地方所得税税率，不存在其他方面的税收优惠。

（1）企业伊伊年度收入总额计算如下：内资企业收入总额=

8 000+50+150+6=8 206（万元）；外资企业收入总额=8 000+

50+150+20+6=8 206（万元）。

（2）准予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的项目金额：淤工资抵扣

限额为：内资企业准予抵扣的计税工资=1 000伊12伊1 600衣

10 000=1 920（万元）；外资企业准予抵扣的工资金额=2 000

（万元）。于三项经费抵扣限额为：内资企业准予抵扣的三项经

费=1 920伊（2%+14%+1.5%）=336（万元）；外资企业准予扣除

的三项经费=40+280+30=350（万元）。盂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前

应扣除的成本=3 000（万元）。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前应扣除

的销售费用=200（万元）。虞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前应扣除的销

售税金=300（万元）。愚企业自行开发专利技术发生的研究开

发费用 50万元都不得抵扣。舆支付的非公益性捐赠都不得抵

扣。余支付公益、救济性捐赠抵扣限额：内资企业抵扣金额=

（8 206-1 920-336-3 000-200-300）伊3%=73.5（万元）；外资

企业抵扣金额=300（万元）。

（3）伊伊年度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情况：淤内资企业应税所

得额=8 206-1 920-336-3 000-200-300-73.5=2 376.5（万

元）；于外资企业应税所得额=8 226-2 000-350-3 000-200-

300-300=2 056（万元）。

（4）伊伊年度企业应交纳的所得税情况：淤内资企业应交

所得税=2 376.5伊33%=784.25（万元）；于外资企业应交所得

税=2 056伊33%=678.48（万元）。

2. 按新税法计算内（外）资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额

等项目。假设：按新税法计算的内资外资企业应税所得额、应

纳税额等项目的金额都是相同的。

（1）企业伊伊年度收入总额计算如下：收入总额=8 000+

50+150+6=8 206（万元）。

（2）准予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的项目金额：淤工资抵扣

限额为：准予抵扣的工资金额=2 000（万元）；于三项经费抵扣

限额为：准予抵扣的三项经费=40+280+30=350（万元）；盂企

业所得税前应扣除的成本=3 000（万元）；榆企业所得税前应

扣除的销售费用=200（万元）；虞企业所得税前应扣除的销售

税金=300（万元）；愚企业自行开发专利技术发生的研究开发

费用 50万元可抵扣；舆支付的非公益性捐赠 10万元不得抵

扣；余支付公益、救济性捐赠款抵扣限额：准予扣除的公益、救

济性捐赠=（8 206-2 000-350-3 000-200-300-50）伊12%=

276.72（万元）。

（3）伊伊年度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为：8 206-2 000-350-3 000-

200-300-50-276.72=2 029.28（万元）。

（4）伊伊年度企业应交纳的企业所得税为：2 029.28伊25%=

507.32（万元）。

从新《企业所得税法》在所得税税率、应纳税所得额、纳税

扣除项目及标准和不得扣除项目四个方面的变化及其实例分

析可以看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后，内资企业扣除项目

和扣除比例增多，企业应税所得额减少，纳税年度应缴纳的所

得税亦减少。而外资企业扣除项目及比例更加明确、规范。这

样，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的税负，从而在政策上为企业创造了

公平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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